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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工程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定办法

为建立健全普通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激励普通高校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勤奋学习、努力进取，在德、智、体、美等方面得到全面发展，

根据《南京晓庄学院国家励志奖学金评选办法（试行））》的精神，结合我院

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一、奖励对象、标准

1、国家励志奖学金用于奖励普通高校在校二年级及以上全日制本科学生中

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同一学年内，申请并获得国家励志奖学金的

学生可以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助学金，但不能同时申请并获得国家奖学金。

2、国家励志奖学金的奖励标准为每生每年 5000 元。

二、申请条件

1、家庭经济困难，生活俭朴，已建立贫困生档案；

2、上一学年绩点及入学以来绩点排名均须在同年级同专业达到前 30%；且

上一学年度没有不及格科目。上一学年绩点及入校以来绩点排名虽没有在同年

级同专业前 30%，但达到前 50%的学生，须在道德风尚、学术研究、学科竞赛、

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赛、文艺比赛等某一方面表现优秀。

3、在评选学年内，未受到院级及校级纪律处分；

4、在评选学年内，无恶意欠费的。

三、评选办法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定工作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学院成立党政

领导、全体辅导员，班主任代表为成员的学院领导小组，成立以班主任和学生

代表等担任成员的班级认定工作小组（其中学生代表不少于班级总人数的

20%），具体负责班级认定工作的审核，最终名单应在班级、学院公示。

国家励志奖学金的评审程序：个人申请——审核推荐（班主任）——初审

与公示（班级认定工作小组）——学院审核与公示



四、管理与监督

在评选过程中，有下列行为之一者，取消国家励志奖学金荣誉称号，并收

回已发奖学金。

1、串通投票、拉票贿选；

2、获得励志奖学金后请客吃饭、购买奢侈品等高消费行为；

3、其他不恰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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